
附件2

类别等级 食品质量技术专业工作 食品质量提升工作

主持或主要参与下列项目：

国家市场监管系统重点实验室≥1个

省级重点实验室≥1个

省级企业研究院≥1个

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≥1个

省级技术(工程)中心≥1个

省级创新技术服务平合≥1个

省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≥1个

其他省级及以上创新载休≥1个

省级科技部门条件建设专项≥1个

经费60万元以上内部技术革新/改造项目≥1个

单次投入500万以上重大检测/校准/装备项目建设≥1个

省级以上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项目≥1个

组织全国能力验证≥1项

组织全省检验检测技能大比武≥1项

文撑服务国际标准(提案)或标准化项目≥1项

支撑服务国家级标准(规范/规程)或标准化项目≥1项

支撑服务省级重大标准化试点项目≥2项

获得国家计量技术委员会/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分委会≥1项

主持或主要参与下列项目：

市厅级重点实验室≥1个

市厅级企业研究院≥1个

市厅级技术(工程)中心≥1个

市厅级创新技术服务平合≥1个

地级市以上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≥1个

地级市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≥1个

其他市厅级及以上创新载体≥1个

省市场监管系统重点实验室≥1个

地级市以上科技部门条件建设专项≥1个

市厅级检测装备建设专项≥1个

经费40万元以上内部技术革新/改造项目≥1个

单次投入300万以上重大检测/校准/装备项目建设≥1个

省级以上检测技术装备专项≥1个

组织省级能力验证≥1项

为主撰写专业相关报告被市级有关部门采纳≥1项

参加地级市以上检验检测技能大比武≥1项

所编制的非标检测方法获得国家实验室认可≥1项

支撑服务省级标准(规范/规程)或标准化项目≥1项

支撑服务地市级标准(规范/规程)或标准化项目≥2项

获得省级计量技术委员会/标准化技术委员会≥1项

主持或主要参与下列项目:

工作业绩评分参照表

一等业绩

二等业绩

三等业绩

主持或主要参与下列项目：
1.食品质量提升工作的研究报告、咨询报
告、政策建议被纳入法、法规、规章条文
≥1项；
2.食品质量提升工作的规划、计划、方案
研究报告、咨询报告、政簟建议被省部级
以上部门采纳≥1项；
3.食品质量提升工作的研究报告、咨询报
告、政策建议得到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
≥1项

主持或主要参与下列项目:
1.食品质量提升工作的规划、计划、方案
、研究报告、咨询报告、政策建议被市厅
级部门采纳≥1项；
2.食品质量提升工作的研究报告、咨询报
告、政策建议得到市厅级领导肯定性批示
≥1项；
3.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的规范、
标准、体系文件、作业指导书、操作手册
等食品质量提升工作≥1项或标准审核≥
10项；
4.组织导入卓越绩效≥1个。

主持或主要参与下列项目:
1食品质量提升工作的规划、计划、方案
研究报告、咨询报告、政策建议被市县
区级部门采纳或得到肯定性批示≥1项;
2.市县区级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的
规范、标准、体系文件、作业指导书、
操作手册等食品质量提升工作≥1项或标
准审核≥10项；
3.起草本单位规范、标准、作业指导书
、操作手册等标准化技术材料≥1项或者
标准审核≥10项。



经费20万元以上内部技术革新/改造项目≥1个

单次投入100万以上重大检测/校准/装备项目建设≥1个

县市区级检测技术装备专项≥1个
内部检测校准作业指导书/不确定评定报告/非标检测方法≥3
个
编制单位内部质量管理体系文件≥3项

组织地级市能力验证≥1项

内部质量技术活动≥40项次

撰写专业相关报告被县级有关部门采纳≥1项

参加全县检验检测技能大比武≥1项

支撑服务市县级标准(规范/规程)或标准化项目≥1项

支撑服务团体标准或标准化项目≥2项

四技服务收入≥10万

备注

1.工作量业绩按上述量的衡量评价,每项为一个业绩点；
2.由所在单位盖章出具业绩证明材料及公示证明,采纳方式包括:采纳部门出具的采纳证明、采纳部门公
开发布的文件、公布的法律法规条文、市厅级及以上单位正职肯定性批示、省级领导肯定性批示。

三等业绩

主持或主要参与下列项目:
1食品质量提升工作的规划、计划、方案
研究报告、咨询报告、政策建议被市县
区级部门采纳或得到肯定性批示≥1项;
2.市县区级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的
规范、标准、体系文件、作业指导书、
操作手册等食品质量提升工作≥1项或标
准审核≥10项；
3.起草本单位规范、标准、作业指导书
、操作手册等标准化技术材料≥1项或者
标准审核≥10项。


